
A07A07 2017年9月9日 星期六2017年9月9日 星期六 责编/钱元平 雷军虎 美编/曹优静 照排/陈鸿燕责编/钱元平 雷军虎 美编/曹优静 照排/陈鸿燕法 治法 治

被告解某曾在原告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天
窗销售总经理等职务。

解某从原告单位离职约5个月后，申请天窗发明专
利，并于同年7月公告。原告和被告因为专利申请权属纠
纷对簿公堂。

原告诉称，被告自2008年起至离职时，担任天窗销售
总经理，负责天窗、消防电器控制装置等产品的销售及营
销管理，并参与天窗、消防电器控制装置的设计、研发，熟
知天窗技术信息。该专利是被告利用其在原告单位工作
期间接触、管理、知悉、掌握的天窗技术信息进行的发明创
造，应属职务发明创造。因此请求法院判令涉案专利的申
请权归属原告。

宁波中院经审理后认为，结合被告在原告天窗技术研
发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天窗技术研发应属于其在
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及任务。另外，该专利的技术内容
与原告的天窗研发技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被告无法提
供其他案外人对该专利作出创造性贡献的证据，故认定天
窗系统发明专利属于职务发明创造，遂判决该专利的申请
权归原告所有。被告不服，上诉至浙江高院，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该案判决切实贯彻知识产权平衡保护的理
念，在现行法律框架限定“离职后一年内”要件的基础上，
合理界定“本职工作”范围。同时，全面把握诉争专利与被
告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的关联性，综合考量其他案件
事实和证据，对离职后作出的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归属作
出准确清晰、全面合理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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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宁波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挂牌成立，将跨区管辖宁波、温州、绍兴、
台州、舟山5市部分知识产权案件。

据了解，今年8月，最高法院批复同意在杭州中院、宁波中院分别设
立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机构，实行跨行政区划管辖模式和知识产
权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三合一”审判体制。

据介绍，宁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案件主要包括：发生在宁波
市、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舟山市辖区内的专利、技术秘密、计
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
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诉讼标的额为800万元以上的商标
权、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等行
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以及应当由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不服宁波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
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

宁波知识产权法庭设在宁波市中级法院大楼内。
据了解，宁波作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国家首批知识产权区域

布局试点城市以及国家知识产权纠纷调解试点城市，知识产权发展状
况及司法保护水平全国领先。去年，我市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23件，远
远高于全国的8件。到2018年，宁波将基本完成专利区域布局试点工
作，提升重点优势产业竞争实力，全面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建
成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强市。

这个案子的聚焦点是安装在宁波某商务楼会议室的
平板电脑。

原告为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是“malata”注册商标
的专用权人。被告为A公司、B公司、C公司。

原告发现宁波某商务楼会议室的平板电脑与其制造
的“malata”品牌平板电脑十分相似。

经调查后发现，涉案平板电脑由原告制造，在平板电
脑背部盖板的右下方标有“AOV”标识，覆盖了原本喷涂
在此处的“malata”商标及原告的企业名称，从而把原告
制造的平板电脑当做“AOV”品牌的平板电脑销售。

市场监管部门在该会议室查获贴标为“AOV”实际为
“malata”的平板电脑22台。

涉案平板电脑系被告B公司从被告C公司购买并出
售给被告A公司，A公司将涉案平板电脑安装在该商务
楼。

原告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
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连带赔偿经济损失70万元及维权
合理开支4.5万元。

被告C公司辩称原告主张的商标侵权行为不成立，原
告的商品是计算机硬件设备，被告C公司购买了原告制造
的平板电脑，另外装入软件，成为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商
品，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不同于原告制造的商品，不构成
商标侵权行为。即便构成侵权，原告主张的赔偿额过高，
原告制造的平板电脑市场价是400元至600元，被告B公
司和A公司出售的是安装了新软件的商品，且主要价值体
现在软件上，售价是15000元至20000元，这与原告制造
的商品已不是同一种商品，不能以此差价作为赔偿依据。

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C公司将其经授权使用的
“AOV”商标覆盖在“malata”商标之上，并将更换了商标
的平板电脑投入市场，剥夺了原告向相关公众展示其商标
的权利，妨碍了“malata”注册商标发挥识别作用的功能，
构成商标侵权。被告B公司、A公司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也构成商标侵权，但其不知道销售的商品为
侵权商品，且能证明涉案商品的合法来源，故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最后判决：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权；C公司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30万元及维权支出4.5万元。一审判决后，C
公司不服，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后经准许撤回上诉。

法官点评：该案的审理，明确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
性质与危害，与正向假冒行为相比，该行为具有更强的复
杂性和隐蔽性，且损害了商标标示来源、保障品质及广告
宣传这三大基本功能，属于商标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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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别人的商标盖住
贴上自己的商标

这家公司赔了3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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